SR L R RS R A0 TR
113# B35 %6347

> N *= =+ 4
R NIE A R B AR

A

p
%
2
i
—3“1\?,
=
w0
—=\
A3
Ny
)

/z‘ LIA‘*:@‘ Fﬁ‘;ﬁ%
FIM NI A iR
JAFEARF AR AT AST R AR ARII4ED

P16 P T sEm S g H AT

A3

PRBHG DAL

,ﬁ:),\

J_ <

z@%?}ﬁz%ﬁ@ﬁ%%iﬁ*754@“£ikf% s Brt & ATor AR A AT
THRIFETTARAEAIG R o

d AL 3

i?ﬁﬂﬂ

P 2= 3L A
P RLHER R A LR LT EF AR 2

—_—

&0 LR iéc,ﬁ#wﬂié’l%41 R d
LRl f RREAPERLIATALEP L 7 B
gwa’%iﬂ%.¢¥2%M~v¥%5walﬁ%3 éahapm
< R AcyrpE R B R L Hmis Bt A F110# S
1192p 1},,\15,\ SRR TR 24 e v iE S 3T 2 2 4 e

N

FiEO AR F X920 § M5 A OWE R
NFATTHR A AT 2 3 AT ERINE 2 50T R INE

%J‘V; ﬂ}"—é‘!%,qﬂj"_LPH##q;}\;:#ﬂ)ffj}g!%; ’
L 0 B3114#97 16p &P @ A2 BE-R 2]

ﬁ(TﬁLwlfk)ﬁﬂgﬂﬁﬂ@g,mﬁ%

= N

’

N Li_/‘
TELL.
F (R ARSF461F ~ %4537 ) > PRPHFES 2AEA

1T,

4-3‘5\::&
s

C

Sl 13

o
ks

A
%

« B

‘»ﬁ'
‘
«

Z BP A {PEFE 2R 2 M A ﬁ’@%ﬁ?o

A



T iﬁiﬁ (L~ =¥ %4132 416F ~ %43
()5w*1wﬁ5EMB#séww4§iﬁi

'}

\},%Z«":,.’—‘I?E:

—_—

& 110&57 12p w2 B % TSHYP &% (TH L

2R RARIIES B2 Hordjsd e (P 58) o
HEiE S ET CRES SEFIEE
. 1

4 3T 3 P ¢
AR ‘? 293
» & ’

: : $L(7 P Ax ) 2
57448 ~ (% B3WA43155,0007~ » 3 ¥ 3L 312g5 000
o R %m*ﬂ&§ﬁ$?%$$H@&’¢%ﬁ%§@
SREEE ASEEE R N S R Rt e S O
ERMBiEE X T YT R/AAE RN T HEP I HLR
%ﬁﬁﬁﬁ%ﬁ%’i%mi YA R o

&7

#@ LT R PERRE v BB ER
:ﬁﬁ’@ IS BT R A 0 b
A EE- R E BAT L B RE DR
PHE G BB 2 T BHAFE
AL RLEREHFRE ST AT R
LR A MG B P F R R E
=
a2y

W3
ﬁ&tt.
Z\i
E‘ﬂ R \‘W’ oW

g 'F'ﬁ”'fﬁzf” G0 REMTETHE ~ £ %1 &
BT ~ 0 § 4t B & rv/;,ﬂmg;u

L S '-"’“rﬁ B2 RERR I AHELH > £ 1

* 2647 R AT # e Py 7 AR %Mﬁfv‘fﬁ b -
=R %i»ﬂ@ S R S R LA PR - -F: 2

Fﬁ T ‘7u r-b 'E}k#{‘ {7 o

—

9307 &~ 0 ¢ F P K MBHITOF =~ ~ &5 T8EFH, 2 b

N
I
m



PET448 ~ ~ p R E E E10F ~

L2 EN]12#8 12 1p AL R * HR -
ﬁv?iéﬁ-f?-f? 3 R @A l13#17 200 ~113#52 6P
PEID WS S B2 HBEARSE  EN13ETY4p ~113#82 TP
ZE R A CERERPDA 3 L P PR kX S 2 R AT
B

W) £ % 3 i 2 S P BMHAT > %2113E60 22p 2 B
%—ﬁ%@wp%Agﬁ’z$:§ﬂiﬁgo

BR4 e 8017685 % & £ -

N2 +1132107 18p b A H2 5 ¢ 1 & 37548 ~ -

Bk £ >0 113#107 17p FH#PF &~ A 1186537 &4
R AskjRg kLR f g X113£107 18p 22 R

.
o~ A 2 FET
F) £ 22 &g & 4 fh
TR LSRR § 290582 Air@ 55 ﬁ%"m m
i sEAed [rweiEs Egit() e 4 e

L % = 2 s XY ot <
BB ,Eiﬁﬁ%’;&%zz o kX H IR
¢

ERdHE9%19iE J L2 0§ H9%8E7P (LA
E5BFIFTIE ) - M3 AP HE B2 292
A\iﬁ,?safi’ SER G292 A8 § 8 4T
MELSERFR9%19EF Mg THFE > AiafRéR
EPRR A L7 i @R EE A 0 o 2 yEe
mE 2 AT AR ‘é"%ﬁ:rg 7,00 RiER3EH25Y
T RAVETRE AR RERPK AN EAPH
MY R AT £ R %Eﬁﬂ\# ‘—ﬁ’ﬁé%%%
FRHEZR AR P A R RYEREY M - p

P\ A BRI EFFNLIF O NRESTHALL S
o R BHAE 0 R R T A HIRAR G E A bemE ()

b
i
mj



PoIESAS AR S
()%"Bﬁ”i@f%mk
HHET ¢ B
- RHEEIE6)H

%,:
2

g »

y
%

Tl RUFEE R A R KR
ﬁéﬁmtﬁﬂdWL %f$ﬁ#
PRI A R A FER S Aol pEL
SATRFRE2FD o PR

9 > M ERIG D T ~E 2 ET PO ASFIHR
M2 %ﬂ%ﬁm%’ﬁﬁ@ﬁﬁﬁﬁwwﬂw» p
S EAIE 2 B L 0 A s - W

-
[

° .

S Ao Hp - Y R

Wit HBPES- BN I

SRBUEL BEFUAGEEIRA AT DB égéii
étammiﬁﬁ’ﬁﬁﬂwmﬁ%zﬁ%ﬁmﬁ o

wIE A

X 2. Fe ]J'E«{J ’F’J

b

\;—ﬁﬁxrj—"z s A é._ll— lf"’loJ s me—rﬁ_

i%“%25§¥25"r% S 3B K @
S < .

>

L

/w
ﬁ
N “:‘I)k-
ST
-\\
)ar
-

Ht r% ”’T*Pﬁ”&ﬁ*ﬁﬁ#ﬂﬁ%
ﬁﬁﬁi—“i% LT )

&”%1ﬁﬁﬁ ﬁﬂaa:iﬂm’ﬁ#%%i
ﬁ’lk%k?$ﬁﬁﬁﬁ%jgﬁ
‘ ai

EFEEAE S, 0
Fqﬁﬁi%q714ﬁi,ﬁ£@

e Tf ORI R P AR AR %Jgﬁmw»;

ARE R A

A%
AR ~\—"fé* H moo
4
~

PERZ RIS R R DR RE
BAER AL £ 7};%? s IR &
o R EHAG M R B A EIRAE

%%t%%ﬂ H%*%ﬁé%&%%iﬁyﬁﬁﬂﬁﬁ

TR ER

P

., \

B A Ao PEL -

CAFp AR R ARG
d PR S A R EgA S 4 2 (B
PER 3 #
2 Fd o PBATHESTIE MR L T R E o 4o

GHET P DABFHESC M2 R R LR
Bt e o gEpgLr2- Ef3t 82

¢ 3
hﬁ?iﬁ\@ﬂﬁl

£mA



ﬁ?é‘wﬁﬁ@ﬁ%ﬂ?’—ﬁﬁﬁﬁéi°: N R R
ul%**ﬁﬁ@’ff’?‘l‘—- BEQN R i;i,,%’-ﬂﬂ,,}\ x@hf’f
%Eﬁuﬁ ﬁ&&ﬁ%i@%ﬁ’ﬁﬁétam’%*
FHE O OEIEIERE T iR E —BEHZRIAME - &
3 ‘]'L,Ti‘—ﬂ/uec%ﬂsp‘—‘:,%;%ﬁ};)\r};'ﬂz s F Tl L o eeeens gL oBg
AR TE G2 ABRa, P P55 TR @k

L

b

BRSO RAERINERLZFERZARTE 0§
TR AR AT AL IEZENE > B2 £
ATEE S W Ee MR o RIME SRR MRS R
BEH ] 5

w
*
o

-

AEWEL A THA LG 0 AL B STy

v &

Tk o ¥ ﬁbfd?jl'-ﬂilq"lv-@‘\ K E e ’k”g"‘ﬁ}"—'*i@hf.ﬁl‘lf} k
i o R AEEY > FURHEF ““o?ﬁtr V=S AES Y

=
pul T
=N
fﬁ-‘:
%

’,‘;9},%1.%? TiEETp P «H\a
rﬁ%é@ifﬁﬁoF%fﬁﬁé’%ﬁﬁﬁﬁ

L

Q(\-/

e 3 o~ T e
P A AR

M
N
g
DO
Ol
IS
\_\T N\

P
N
,‘(‘\
S
pas)
X
-\’—ﬂ\

,‘%
H ‘;"'E
=3
Y
=5
=k
Q
P
>3
O

¥ e ﬁiyi»@m%ﬁ%u%ﬁggiéﬁ%mwwa
g @.ﬁi}%&ﬁ’;lﬂ%%gﬁo&%?%/; RN OB S e
. "R E ‘

ﬂai@io

ER P F AL R Y MR EER L T PR
7ff/— A ,T}\Fl’ig u#‘l%’i : uimﬁf\—"}%' 353»]3\ qu"E"M (E" i
i) ™A RAE ,&ﬁéﬁ%‘u?v\‘-ﬁﬁ5 A S
vk B ARA G R RS PR
2\ ]g 38 J“r}%z.’:“ fz;éﬂf—riﬂ{v;’\,}%: TF' ‘46]]} il P\ ‘Q v «:L }"r}\ o F\

% ?,;’é%%ﬁ -+ ,&F:Lvs’\’—L v ;—ﬁ— qu ’ __},""— i fi%ﬁ-ﬂ%;%%
BALE T EFES AR AR ¢ Rl
oo A S PEEILG € PHEME S o ATk B FHELG &
%mﬁ‘x&)ﬁ" BEEF (LAREF38HE - %387&) o ¥
b L1 EXERD A Ay 11387 4P 8

A'“\

-]



H7B%%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ﬂjﬁﬁéww,
AL PRI 2 B 3 (L A% 5388 1
#3907 ) o kI B2 VAl B0F L R Y
e, RA X BE STl [ HBat o R4 et

WL P R2EEABAL NGRS AT G B R T
fﬁ ]l, sF Z’}td ¢&j\ ’)i—‘:‘/:‘ P 7r ;\%}%51 f__ ﬁz" T%“?%_Tg l:ilj?,\‘ %_ ‘_}r'
= v

<,

R AL I B R EOETIEZ LN TR T R o W
Bﬁmgﬂﬂﬁﬁf&@%3i%@’%%z@’ﬁi%m
TR F| iR

S L BPSFEALE T MY G BL 2 YR AR N2 s
FEHSER 2T e (DARE 4627 ) o lnffz

P
(RN E N A m$4%%@$£é§§%¥@¥9
4

~

4

=N

§

-

N
~

)

BALE7 BEFERFFAZERL 3 @A 09T% 2 5%

Ao REFBIETI MY EREEY S BN A 2 HE
FPELER NERFEADYE L L THEZ YD

T oM AR OERFAIEIZER A P2V s
FenRE R R L TR ANERZREFRT R AGEE L
2o RAZ RFIEF AR P EARE S ALE TR
TE R E AR T 2 E Sk o TR R L BT
»é@,ﬂﬁﬁﬁﬁiaﬁﬁﬁ%iﬂ— 2, @R
LA 7 FIZRAAZEL L FNBERRRBEZ TR
ﬁﬁwogﬁ’ﬁﬁﬁﬁﬁﬁ@v, f¢4f4”§4ﬁ
PRI (MR AERTROERL LE T
PP AR, TR G R EESRE B FFRIT
AfENEF AL T2 IHMEE  RIBECRAELF FEL
RS HRER SN AZRAL S ER § X520
344“E%*”Tﬂ4§“%§’%%%%ﬁﬁﬁﬁﬁﬁ"

AL BN T FH B E 2 T D A AT

a_

i

( )Z"ﬁ‘;d. )@,—'\}%’ ;‘3’:{‘% t‘/‘rjpi: ';12’_” _]f_ E;i*"ﬁ%ﬁ
Fpz Mg Ao fRAZPFNE L XY

w®
St
mi



T
~

a

—\
3

B2 & o P2 D¢ g X ABREHENZ KL
WFE YA Bl - 2P DT EHEF LRI F
LAFTNE A AR £ 2 LAEROP 2 £ F
RNIp R R FEAASHELES > TS

s 2o fepe fAIEHLEDE P At AR
36Tk ~ %204 F 1A WG P> - RKF § 555 FIr
ZH R RSP AR A 2R FRARATA TN
PR NFAFREFRAFFSHES 625 > F X A BN
m%&é%ﬁ%wﬁﬁﬁﬁfﬁzk%’é@ff@@$v
%ﬁ('%é;ﬂmﬁﬁr_ 26385 0 SR -

Bh GERYRAGIRG 0 BRLFRE BT L
yi%z%@f @4’p%pﬁo¥$rlﬁ@ ¥
548§ '%Z [ A (7 L HET4M43 ~2 L EHI08 ~) X ;
BHORIBELHFEAIE PARHRIL AR R
%ﬁf%@é%%*ﬁ%ﬁmﬂa£%&i(i%hé%BO
Frasmmid) » LA PP AT HES G RE
NER NI pRAETARE N Ao %Hw%ué

 — F8 TSR o
T ~AEEBeBEP o s %mﬁ\w; 2o IR
GRSl L PR N RS- PN %——%ﬂ’m&%ﬂo
ANTERR T L kP RETFRE FT8IE o
v 2 EY & 114 =& 10 3 28 p
REF - e E A § kS
P ARGZRBRAES o
Yot A 2R o AR 8200 P MR D R o A
LI RA Y Y 0 - HBR L FFHAT
v i EN ] 114 =& 10 3 28 p
FF OAERE
L0
K% %A 114 #
1 Frae 3 OO F OOFE000 54 # 10000021737

CASS



2 e OO ® OOK000005E 4
(FPAagss a3 OO®F OOR0£00050114# )

\4

s .t"}é IR L

Frat s OOF®OOE00000%8 » #114~#11000002 1464 -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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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347號
原      告  林思怡  


訴訟代理人  蔡宜真律師
被      告  全茂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台昀  
訴訟代理人  簡詩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買賣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於原告給付新臺幣754萬元之同時，將附表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附表所示不動產交付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㈠確認兩造於民國110年5月12日就民事起訴狀附表所示之土地、建物，所訂立之土地買賣契約、預售屋買賣契約之買賣關係均存在。㈡被告應將民事起訴狀附表所示之土地所有權全部及建物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上開土地及建物交付原告；嗣迭經變更，終於114年9月16日聲明：被告應將本判決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系爭房地交付原告（見本院卷第461頁、第45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及更正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原告於110年5月12日向被告買受「芯飛揚」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編號A棟11樓房屋及其所坐落土地（即系爭房地），並簽立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以下分稱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合稱系爭契約）。然被告竟於113年10月17日寄發存證信函，以原告故意不配合交屋為由，片面解除系爭契約。惟原告依約按期繳款亦配合辦理貸款事宜，未曾違約。原告雖迄未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第8條約定通知金融機構核撥貸款以支付契約上名為「銀行貸款」之期款744萬元（房屋部分431萬5,000元，土地部分312萬5,000元，以下合稱系爭期款），然被告未曾以書面催告原告履行，原告未陷於遲延；縱認原告有給付遲延，被告亦未曾依約以存證信函或書面催告，自不能取得契約解除權。爰依民法第348條及系爭契約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系爭房地交付原告。
二、被告辯以：
　　系爭建案完工後，被告通知原告辦理驗屋、所有權移轉登記及撥付貸款等程序，原告卻藉驗屋所見瑣碎缺失，多次拖延、反覆檢驗，被告雖一再配合修補改善，惟原告仍堅持有瑕疵，不願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過戶手續及撥付銀行貸款，被告已多次催告原告通知銀行撥貸以給付系爭期款，原告仍置之不理，既經催告仍遲延給付，被告自得解除系爭契約。如認被告不得解除契約，原告所負754萬元價金給付義務（即系爭期款744萬元，另加計交屋款即尾款10萬元），與被告所負移轉登記及交屋義務，互為對待給付，爰依民法第264條規定行使同時履行抗辯，請求為對待給付判決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13至416頁、第430頁）：
　㈠兩造於110年5月12日就系爭房地簽定系爭契約，買賣價金為930萬元，包含自備頭期款176萬元、名為「銀行貸款」之系爭期款744萬元、自備交屋尾款10萬元。
　㈡系爭建案於112年12月1日核准發給使用執照。
　㈢原告委託樂屋股份有限公司於113年1月20日、113年5月6日辦理系爭房地之驗屋程序，再於113年7月4日、113年8月7日委託原力非破壞檢測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系爭房地之驗屋程序。
　㈣系爭房地所屬之芯飛揚飛耀區社區，係於113年6月22日召開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成立管理委員會。
　㈤原告已繳納176萬買賣價金。
　㈥被告於113年10月18日前尚未給付之買賣價金為754萬元。
　㈦被告於113年10月17日寄發桃園慈文郵局1186號存證信函予原告，主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於113年10月18日送達原告。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未經合法解除：
　⒈按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於第8條及其附件㈣「房屋付款明細表」、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於第6條及其附件㈠「土地付款明細表」，約定買方即原告有給付系爭期款之義務。系爭期款原則上由原告向金融機構申辦貸款撥貸給付，例外於原告確定不辦貸款時，改以提出現金或即期支票給付，此參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9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8條可明（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71頁）。關於系爭期款給付遲延之解約約定，分就系爭房屋買賣契約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詳列如下：
　⑴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9條第1項約定：「若買方未能配合配合辦理或手續不完備怠於協助辦理貸款手續，經賣方催辦而仍置之不理時，視同買方不辦貸款」，同條第3項第2款約定：「因可歸責買方之下列事情，致金融貸款未能獲准核撥或低於貸款金額時，其未獲貸款之金額或差額，視為買方不辦理貸款或減少貸款，買方應於接獲賣方繳款通知後七日內，將未獲貸款之金額或差額，以現金或即期支票壹次付清，如未遵期繳納，則賣方有權依本契約第九條辦理：⑶買方拒辦或未依賣方通知期限辦理貸款手續，致不能獲貸、⑷買方自動放棄辦理貸款或提出任何理由阻止或暫緩金融機構撥款予賣方、⑸買方中途改變主意不辦貸款或未如期辦妥一切貸款手續、⑹其他不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上開所稱第9條，內容則為：「一、買方如逾期達五日仍未繳清期款或已繳之票據無法兌現時，買方應加付按逾期期款部分每日萬分之二單利計算之遲延利息，於補繳期款時一併繳付賣方。二、如逾期二個月或逾使用執照核發後一個月內不繳期款或遲延利息，經賣方以存證信函或其他書面催繳，經送達七日內仍未繳者，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但前項情形賣方同意緩期支付者，不在此限。」，此所稱「違約之處罰規定」，則可見於第25條第2項：「買方違反有關第八條『付款條件及方式』之規定者，賣方得沒收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十五計算之金額，但該沒收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買賣雙方並得解除本契約」。
　⑵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8條第1項約定：「買方並同意按照相關金融機構規定，及賣方之通知辦妥一切手續。辦理貸款期間，買方應於賣方通知辦理貸款日起二十日內，辦妥對保手續，並同意承貸金融機構得將約定貸款金額撥付賣方」，第8條第3項第2款約定：「因可歸責買方之下列情事，致金融貸款未能獲准核撥或低於預定貸款金額時，其未獲貸款之金額或差額，視為買方不辦理貸款或減少貸款，買方應於接獲賣方繳款通知後七日內，將未獲貸款之金額或差額，以現金或即期支票壹次付清，如未遵期繳納，則賣方有權依本契約第七條辦理：⑶買方拒辦或未依賣方通知期限辦理貸款手續，致不能獲貸、⑷買方自動放棄辦理貸款或提出任何理由阻止或暫緩金融機構撥款予賣方、⑸買方中途改變主意不辦貸款或未如期辦妥一切貸款手續、⑹其他不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上開所稱第7條，內容則為：「一、依前條，如買方逾期達五日，仍未繳清期款或已繳之票據無法兌現時，買方應加付按逾期期款部分，按每日萬分之二單利計算之遲延利息，於補繳期款時，一併繳付賣方。二、如逾期二期，或逾使用執照核發後一個月內，仍不繳清期款或遲延利息，經賣方以存證信函或其他書面催繳，經送達七日內，仍未繳清者，雙方同意依第十四條第二項違約之處罰規定。但前述情形經賣方同意緩期支付者，不在此限。……」，此所稱第14條第2項「違約之處罰規定」，內容為：「買方違反第七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五項及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者，賣方得沒收土地價款百分之十五計算之違約金，但該沒收之金額超過買方實際已繳價款者，則以買方實際已繳價款為準，經賣方催告並得解除本契約」。　
　⑶準此，因系爭期款為未定期限之給付，原告於受催告後即陷於遲延，且此催告並無任何要式約定。然於原告遲延給付系爭期款後，依系爭契約，特別約定需經❶被告「以存證信函或其他書面催繳」，且❷原告於「送達7日內仍未繳（清）」，被告始得解除契約。上揭契約條文，係就原告給付遲延後被告如何定期催告履行始得解除契約而為約定，構造與民法第254條大致相同，但就取得解除權前之催告履行另為要式之約定，應認係兩造以特約調整民法第254條所定催告程序及解除權要件。基於私法自治、契約嚴守，被告如以原告給付遲延為由解除契約，應受前開契約明文約定要式約定之拘束。　
　⒉經查，負責系爭建案通知買方繳款等業務之吳麗雪到庭證稱：期款都會以掛號信函通知原告繳納，銀行貸款（即系爭期款）部分則先寄意向書確認貸款銀行及方式，原告告知會向臺灣銀行樹林分行申請貸款，臺灣銀行樹林分行已核貸，我便通知原告依銀行規定於核貸後6個月內要申請撥款。我曾以電話聯繫原告促請於告申請撥貸，但原告回覆稱因為驗屋不通過，不急著過戶，便未配合。我認為都有已電話通知了，原告也明確說不會辦理過戶，所以就沒有再發掛號信等書面督促原告撥貸等語（見本院卷第385頁、第387頁）。另外，被告工地主任吳建興到庭證稱：我曾於113年7月4日、8月7日接待原告到現場驗屋，接待過程中我有跟原告閒聊，並催促原告盡快辦理撥貸及過戶等語（見本院卷第388頁至第390頁）。依上開2位證人所證，可知其等均曾催告原告給付系爭期款，原告於受催告後即陷給付遲延。然原告陷於遲延以後，上開2位證人均未再以存證信函或書面催告原告付款，此外，被告於本件訴訟中亦未提出任何存證信函或書面催告原告付款之事證。則被告既未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9條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7條之要式約定踐行催告，即率以113年10月17日存證信函解除系爭契約，即屬不合，系爭契約並不因此解除。
　⒊被告雖抗辯系爭契約有關書面催告之約定並非要式之約定，僅是單純證據方法約定云云（見本院卷第462頁），惟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是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政令上的變動等其他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或忽略相關參考因素致失其真意，此為契約解釋應依循之客觀性原則。經查，參諸前揭契約條文，已就被告催告方式之須用方式為明確約定，更將被告得否解約繫諸原告是否「經送達七日內仍未繳」，亦即將書面催告送達後原告履行情況作為解約權發生與否之實體要件。況上開條文復無隻字片語足以解為純屬證據方法約定。是認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條或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4條第2項，係屬雙方就解約前催告方式所為要式約定，並非單純證據方法之約定。被告此部分所辯，要非可取。
　㈡被告應於原告為對待給付時，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
　　按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權利之出賣人，負使買受人取得其權利之義務，如因其權利而得占有一定之物者，並負交付其物之義務。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67條、第26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買賣契約為雙務契約，買賣標的物如為不動產，除法律有特別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出賣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為合法者，買受人應於出賣人為標的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同時，負履行給付價金之義務（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3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契約既未經解除，則原告訴請被告將交付系爭房地並將之移轉登記予原告，自屬有據。另被告主張原告尚欠754萬買賣價金（含系爭期款744萬元及交屋款10萬元）未為給付，原告應為對待給付等節，核與前揭規定意旨相符，原告復稱就應為對待給付數額754萬元無意見（見本院卷第430頁言詞辯論筆錄），更未對被告同時履行之對待給付請求提出任何爭執抗辯，自應准許被告此部分所請，爰判命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志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洪仕萱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00000之1737



		2

		新北市○○區○○段0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1樓）

		全部



		備註：共有部分
新北市○○區○○段0000○號，權利範圍100000之146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347號

原      告  林思怡  



訴訟代理人  蔡宜真律師

被      告  全茂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台昀  

訴訟代理人  簡詩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買賣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

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於原告給付新臺幣754萬元之同時，將附表所示不動產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附表所示不動產交付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

    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㈠確認兩造於民國110年5月1

    2日就民事起訴狀附表所示之土地、建物，所訂立之土地買

    賣契約、預售屋買賣契約之買賣關係均存在。㈡被告應將民

    事起訴狀附表所示之土地所有權全部及建物所有權全部移轉

    登記予原告，並將上開土地及建物交付原告；嗣迭經變更，

    終於114年9月16日聲明：被告應將本判決附表所示不動產（

    下稱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系爭房地交付原告（

    見本院卷第461頁、第45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及更正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原告於110年5月12日向被告買受「芯飛揚」建案（下稱系爭

    建案）編號A棟11樓房屋及其所坐落土地（即系爭房地），

    並簽立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以下分稱系爭土地買賣

    契約、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合稱系爭契約）。然被告竟於11

    3年10月17日寄發存證信函，以原告故意不配合交屋為由，

    片面解除系爭契約。惟原告依約按期繳款亦配合辦理貸款事

    宜，未曾違約。原告雖迄未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第8條約定

    通知金融機構核撥貸款以支付契約上名為「銀行貸款」之期

    款744萬元（房屋部分431萬5,000元，土地部分312萬5,000

    元，以下合稱系爭期款），然被告未曾以書面催告原告履行

    ，原告未陷於遲延；縱認原告有給付遲延，被告亦未曾依約

    以存證信函或書面催告，自不能取得契約解除權。爰依民法

    第348條及系爭契約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將

    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系爭房地交付原告。

二、被告辯以：

　　系爭建案完工後，被告通知原告辦理驗屋、所有權移轉登記及撥付貸款等程序，原告卻藉驗屋所見瑣碎缺失，多次拖延、反覆檢驗，被告雖一再配合修補改善，惟原告仍堅持有瑕疵，不願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過戶手續及撥付銀行貸款，被告已多次催告原告通知銀行撥貸以給付系爭期款，原告仍置之不理，既經催告仍遲延給付，被告自得解除系爭契約。如認被告不得解除契約，原告所負754萬元價金給付義務（即系爭期款744萬元，另加計交屋款即尾款10萬元），與被告所負移轉登記及交屋義務，互為對待給付，爰依民法第264條規定行使同時履行抗辯，請求為對待給付判決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13至416頁、第430頁）：

　㈠兩造於110年5月12日就系爭房地簽定系爭契約，買賣價金為9

    30萬元，包含自備頭期款176萬元、名為「銀行貸款」之系

    爭期款744萬元、自備交屋尾款10萬元。

　㈡系爭建案於112年12月1日核准發給使用執照。

　㈢原告委託樂屋股份有限公司於113年1月20日、113年5月6日辦

    理系爭房地之驗屋程序，再於113年7月4日、113年8月7日委

    託原力非破壞檢測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系爭房地之驗屋程序。

　㈣系爭房地所屬之芯飛揚飛耀區社區，係於113年6月22日召開

    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成立管理委員會。

　㈤原告已繳納176萬買賣價金。

　㈥被告於113年10月18日前尚未給付之買賣價金為754萬元。

　㈦被告於113年10月17日寄發桃園慈文郵局1186號存證信函予原

    告，主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於113年10月18日送達原告

    。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未經合法解除：

　⒈按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於第8條及其附件㈣「房屋付款明細表」

    、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於第6條及其附件㈠「土地付款明細表」

    ，約定買方即原告有給付系爭期款之義務。系爭期款原則上

    由原告向金融機構申辦貸款撥貸給付，例外於原告確定不辦

    貸款時，改以提出現金或即期支票給付，此參系爭房屋買賣

    契約第19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8條可明（見本院卷第13

    頁至第71頁）。關於系爭期款給付遲延之解約約定，分就系

    爭房屋買賣契約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詳列如下：

　⑴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9條第1項約定：「若買方未能配合配合辦理或手續不完備怠於協助辦理貸款手續，經賣方催辦而仍置之不理時，視同買方不辦貸款」，同條第3項第2款約定：「因可歸責買方之下列事情，致金融貸款未能獲准核撥或低於貸款金額時，其未獲貸款之金額或差額，視為買方不辦理貸款或減少貸款，買方應於接獲賣方繳款通知後七日內，將未獲貸款之金額或差額，以現金或即期支票壹次付清，如未遵期繳納，則賣方有權依本契約第九條辦理：⑶買方拒辦或未依賣方通知期限辦理貸款手續，致不能獲貸、⑷買方自動放棄辦理貸款或提出任何理由阻止或暫緩金融機構撥款予賣方、⑸買方中途改變主意不辦貸款或未如期辦妥一切貸款手續、⑹其他不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上開所稱第9條，內容則為：「一、買方如逾期達五日仍未繳清期款或已繳之票據無法兌現時，買方應加付按逾期期款部分每日萬分之二單利計算之遲延利息，於補繳期款時一併繳付賣方。二、如逾期二個月或逾使用執照核發後一個月內不繳期款或遲延利息，經賣方以存證信函或其他書面催繳，經送達七日內仍未繳者，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但前項情形賣方同意緩期支付者，不在此限。」，此所稱「違約之處罰規定」，則可見於第25條第2項：「買方違反有關第八條『付款條件及方式』之規定者，賣方得沒收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十五計算之金額，但該沒收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買賣雙方並得解除本契約」。

　⑵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8條第1項約定：「買方並同意按照相關金融機構規定，及賣方之通知辦妥一切手續。辦理貸款期間，買方應於賣方通知辦理貸款日起二十日內，辦妥對保手續，並同意承貸金融機構得將約定貸款金額撥付賣方」，第8條第3項第2款約定：「因可歸責買方之下列情事，致金融貸款未能獲准核撥或低於預定貸款金額時，其未獲貸款之金額或差額，視為買方不辦理貸款或減少貸款，買方應於接獲賣方繳款通知後七日內，將未獲貸款之金額或差額，以現金或即期支票壹次付清，如未遵期繳納，則賣方有權依本契約第七條辦理：⑶買方拒辦或未依賣方通知期限辦理貸款手續，致不能獲貸、⑷買方自動放棄辦理貸款或提出任何理由阻止或暫緩金融機構撥款予賣方、⑸買方中途改變主意不辦貸款或未如期辦妥一切貸款手續、⑹其他不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上開所稱第7條，內容則為：「一、依前條，如買方逾期達五日，仍未繳清期款或已繳之票據無法兌現時，買方應加付按逾期期款部分，按每日萬分之二單利計算之遲延利息，於補繳期款時，一併繳付賣方。二、如逾期二期，或逾使用執照核發後一個月內，仍不繳清期款或遲延利息，經賣方以存證信函或其他書面催繳，經送達七日內，仍未繳清者，雙方同意依第十四條第二項違約之處罰規定。但前述情形經賣方同意緩期支付者，不在此限。……」，此所稱第14條第2項「違約之處罰規定」，內容為：「買方違反第七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五項及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者，賣方得沒收土地價款百分之十五計算之違約金，但該沒收之金額超過買方實際已繳價款者，則以買方實際已繳價款為準，經賣方催告並得解除本契約」。　

　⑶準此，因系爭期款為未定期限之給付，原告於受催告後即陷

    於遲延，且此催告並無任何要式約定。然於原告遲延給付系

    爭期款後，依系爭契約，特別約定需經❶被告「以存證信函

    或其他書面催繳」，且❷原告於「送達7日內仍未繳（清）」

    ，被告始得解除契約。上揭契約條文，係就原告給付遲延後

    被告如何定期催告履行始得解除契約而為約定，構造與民法

    第254條大致相同，但就取得解除權前之催告履行另為要式

    之約定，應認係兩造以特約調整民法第254條所定催告程序

    及解除權要件。基於私法自治、契約嚴守，被告如以原告給

    付遲延為由解除契約，應受前開契約明文約定要式約定之拘

    束。　

　⒉經查，負責系爭建案通知買方繳款等業務之吳麗雪到庭證稱

    ：期款都會以掛號信函通知原告繳納，銀行貸款（即系爭期

    款）部分則先寄意向書確認貸款銀行及方式，原告告知會向

    臺灣銀行樹林分行申請貸款，臺灣銀行樹林分行已核貸，我

    便通知原告依銀行規定於核貸後6個月內要申請撥款。我曾

    以電話聯繫原告促請於告申請撥貸，但原告回覆稱因為驗屋

    不通過，不急著過戶，便未配合。我認為都有已電話通知了

    ，原告也明確說不會辦理過戶，所以就沒有再發掛號信等書

    面督促原告撥貸等語（見本院卷第385頁、第387頁）。另外

    ，被告工地主任吳建興到庭證稱：我曾於113年7月4日、8月

    7日接待原告到現場驗屋，接待過程中我有跟原告閒聊，並

    催促原告盡快辦理撥貸及過戶等語（見本院卷第388頁至第3

    90頁）。依上開2位證人所證，可知其等均曾催告原告給付

    系爭期款，原告於受催告後即陷給付遲延。然原告陷於遲延

    以後，上開2位證人均未再以存證信函或書面催告原告付款

    ，此外，被告於本件訴訟中亦未提出任何存證信函或書面催

    告原告付款之事證。則被告既未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9條

    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7條之要式約定踐行催告，即率以113

    年10月17日存證信函解除系爭契約，即屬不合，系爭契約並

    不因此解除。

　⒊被告雖抗辯系爭契約有關書面催告之約定並非要式之約定，僅是單純證據方法約定云云（見本院卷第462頁），惟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是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政令上的變動等其他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或忽略相關參考因素致失其真意，此為契約解釋應依循之客觀性原則。經查，參諸前揭契約條文，已就被告催告方式之須用方式為明確約定，更將被告得否解約繫諸原告是否「經送達七日內仍未繳」，亦即將書面催告送達後原告履行情況作為解約權發生與否之實體要件。況上開條文復無隻字片語足以解為純屬證據方法約定。是認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條或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4條第2項，係屬雙方就解約前催告方式所為要式約定，並非單純證據方法之約定。被告此部分所辯，要非可取。

　㈡被告應於原告為對待給付時，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

　　按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

    權之義務。權利之出賣人，負使買受人取得其權利之義務，

    如因其權利而得占有一定之物者，並負交付其物之義務。買

    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因

    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

    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367條、第26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買賣契約為雙務

    契約，買賣標的物如為不動產，除法律有特別規定或契約另

    有約定，出賣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為合法者，買受人應於

    出賣人為標的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同時，負履行給付價金之

    義務（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38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系爭契約既未經解除，則原告訴請被告將交付系爭房

    地並將之移轉登記予原告，自屬有據。另被告主張原告尚欠

    754萬買賣價金（含系爭期款744萬元及交屋款10萬元）未為

    給付，原告應為對待給付等節，核與前揭規定意旨相符，原

    告復稱就應為對待給付數額754萬元無意見（見本院卷第430

    頁言詞辯論筆錄），更未對被告同時履行之對待給付請求提

    出任何爭執抗辯，自應准許被告此部分所請，爰判命如主文

    第一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志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洪仕萱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00000之1737 2 新北市○○區○○段0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1樓） 全部 備註：共有部分 新北市○○區○○段0000○號，權利範圍100000之146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347號
原      告  林思怡  


訴訟代理人  蔡宜真律師
被      告  全茂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台昀  
訴訟代理人  簡詩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買賣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於原告給付新臺幣754萬元之同時，將附表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附表所示不動產交付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㈠確認兩造於民國110年5月12日就民事起訴狀附表所示之土地、建物，所訂立之土地買賣契約、預售屋買賣契約之買賣關係均存在。㈡被告應將民事起訴狀附表所示之土地所有權全部及建物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上開土地及建物交付原告；嗣迭經變更，終於114年9月16日聲明：被告應將本判決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系爭房地交付原告（見本院卷第461頁、第45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及更正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原告於110年5月12日向被告買受「芯飛揚」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編號A棟11樓房屋及其所坐落土地（即系爭房地），並簽立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以下分稱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合稱系爭契約）。然被告竟於113年10月17日寄發存證信函，以原告故意不配合交屋為由，片面解除系爭契約。惟原告依約按期繳款亦配合辦理貸款事宜，未曾違約。原告雖迄未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第8條約定通知金融機構核撥貸款以支付契約上名為「銀行貸款」之期款744萬元（房屋部分431萬5,000元，土地部分312萬5,000元，以下合稱系爭期款），然被告未曾以書面催告原告履行，原告未陷於遲延；縱認原告有給付遲延，被告亦未曾依約以存證信函或書面催告，自不能取得契約解除權。爰依民法第348條及系爭契約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系爭房地交付原告。
二、被告辯以：
　　系爭建案完工後，被告通知原告辦理驗屋、所有權移轉登記及撥付貸款等程序，原告卻藉驗屋所見瑣碎缺失，多次拖延、反覆檢驗，被告雖一再配合修補改善，惟原告仍堅持有瑕疵，不願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過戶手續及撥付銀行貸款，被告已多次催告原告通知銀行撥貸以給付系爭期款，原告仍置之不理，既經催告仍遲延給付，被告自得解除系爭契約。如認被告不得解除契約，原告所負754萬元價金給付義務（即系爭期款744萬元，另加計交屋款即尾款10萬元），與被告所負移轉登記及交屋義務，互為對待給付，爰依民法第264條規定行使同時履行抗辯，請求為對待給付判決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13至416頁、第430頁）：
　㈠兩造於110年5月12日就系爭房地簽定系爭契約，買賣價金為930萬元，包含自備頭期款176萬元、名為「銀行貸款」之系爭期款744萬元、自備交屋尾款10萬元。
　㈡系爭建案於112年12月1日核准發給使用執照。
　㈢原告委託樂屋股份有限公司於113年1月20日、113年5月6日辦理系爭房地之驗屋程序，再於113年7月4日、113年8月7日委託原力非破壞檢測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系爭房地之驗屋程序。
　㈣系爭房地所屬之芯飛揚飛耀區社區，係於113年6月22日召開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成立管理委員會。
　㈤原告已繳納176萬買賣價金。
　㈥被告於113年10月18日前尚未給付之買賣價金為754萬元。
　㈦被告於113年10月17日寄發桃園慈文郵局1186號存證信函予原告，主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於113年10月18日送達原告。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未經合法解除：
　⒈按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於第8條及其附件㈣「房屋付款明細表」、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於第6條及其附件㈠「土地付款明細表」，約定買方即原告有給付系爭期款之義務。系爭期款原則上由原告向金融機構申辦貸款撥貸給付，例外於原告確定不辦貸款時，改以提出現金或即期支票給付，此參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9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8條可明（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71頁）。關於系爭期款給付遲延之解約約定，分就系爭房屋買賣契約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詳列如下：
　⑴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9條第1項約定：「若買方未能配合配合辦理或手續不完備怠於協助辦理貸款手續，經賣方催辦而仍置之不理時，視同買方不辦貸款」，同條第3項第2款約定：「因可歸責買方之下列事情，致金融貸款未能獲准核撥或低於貸款金額時，其未獲貸款之金額或差額，視為買方不辦理貸款或減少貸款，買方應於接獲賣方繳款通知後七日內，將未獲貸款之金額或差額，以現金或即期支票壹次付清，如未遵期繳納，則賣方有權依本契約第九條辦理：⑶買方拒辦或未依賣方通知期限辦理貸款手續，致不能獲貸、⑷買方自動放棄辦理貸款或提出任何理由阻止或暫緩金融機構撥款予賣方、⑸買方中途改變主意不辦貸款或未如期辦妥一切貸款手續、⑹其他不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上開所稱第9條，內容則為：「一、買方如逾期達五日仍未繳清期款或已繳之票據無法兌現時，買方應加付按逾期期款部分每日萬分之二單利計算之遲延利息，於補繳期款時一併繳付賣方。二、如逾期二個月或逾使用執照核發後一個月內不繳期款或遲延利息，經賣方以存證信函或其他書面催繳，經送達七日內仍未繳者，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但前項情形賣方同意緩期支付者，不在此限。」，此所稱「違約之處罰規定」，則可見於第25條第2項：「買方違反有關第八條『付款條件及方式』之規定者，賣方得沒收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十五計算之金額，但該沒收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買賣雙方並得解除本契約」。
　⑵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8條第1項約定：「買方並同意按照相關金融機構規定，及賣方之通知辦妥一切手續。辦理貸款期間，買方應於賣方通知辦理貸款日起二十日內，辦妥對保手續，並同意承貸金融機構得將約定貸款金額撥付賣方」，第8條第3項第2款約定：「因可歸責買方之下列情事，致金融貸款未能獲准核撥或低於預定貸款金額時，其未獲貸款之金額或差額，視為買方不辦理貸款或減少貸款，買方應於接獲賣方繳款通知後七日內，將未獲貸款之金額或差額，以現金或即期支票壹次付清，如未遵期繳納，則賣方有權依本契約第七條辦理：⑶買方拒辦或未依賣方通知期限辦理貸款手續，致不能獲貸、⑷買方自動放棄辦理貸款或提出任何理由阻止或暫緩金融機構撥款予賣方、⑸買方中途改變主意不辦貸款或未如期辦妥一切貸款手續、⑹其他不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上開所稱第7條，內容則為：「一、依前條，如買方逾期達五日，仍未繳清期款或已繳之票據無法兌現時，買方應加付按逾期期款部分，按每日萬分之二單利計算之遲延利息，於補繳期款時，一併繳付賣方。二、如逾期二期，或逾使用執照核發後一個月內，仍不繳清期款或遲延利息，經賣方以存證信函或其他書面催繳，經送達七日內，仍未繳清者，雙方同意依第十四條第二項違約之處罰規定。但前述情形經賣方同意緩期支付者，不在此限。……」，此所稱第14條第2項「違約之處罰規定」，內容為：「買方違反第七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五項及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者，賣方得沒收土地價款百分之十五計算之違約金，但該沒收之金額超過買方實際已繳價款者，則以買方實際已繳價款為準，經賣方催告並得解除本契約」。　
　⑶準此，因系爭期款為未定期限之給付，原告於受催告後即陷於遲延，且此催告並無任何要式約定。然於原告遲延給付系爭期款後，依系爭契約，特別約定需經❶被告「以存證信函或其他書面催繳」，且❷原告於「送達7日內仍未繳（清）」，被告始得解除契約。上揭契約條文，係就原告給付遲延後被告如何定期催告履行始得解除契約而為約定，構造與民法第254條大致相同，但就取得解除權前之催告履行另為要式之約定，應認係兩造以特約調整民法第254條所定催告程序及解除權要件。基於私法自治、契約嚴守，被告如以原告給付遲延為由解除契約，應受前開契約明文約定要式約定之拘束。　
　⒉經查，負責系爭建案通知買方繳款等業務之吳麗雪到庭證稱：期款都會以掛號信函通知原告繳納，銀行貸款（即系爭期款）部分則先寄意向書確認貸款銀行及方式，原告告知會向臺灣銀行樹林分行申請貸款，臺灣銀行樹林分行已核貸，我便通知原告依銀行規定於核貸後6個月內要申請撥款。我曾以電話聯繫原告促請於告申請撥貸，但原告回覆稱因為驗屋不通過，不急著過戶，便未配合。我認為都有已電話通知了，原告也明確說不會辦理過戶，所以就沒有再發掛號信等書面督促原告撥貸等語（見本院卷第385頁、第387頁）。另外，被告工地主任吳建興到庭證稱：我曾於113年7月4日、8月7日接待原告到現場驗屋，接待過程中我有跟原告閒聊，並催促原告盡快辦理撥貸及過戶等語（見本院卷第388頁至第390頁）。依上開2位證人所證，可知其等均曾催告原告給付系爭期款，原告於受催告後即陷給付遲延。然原告陷於遲延以後，上開2位證人均未再以存證信函或書面催告原告付款，此外，被告於本件訴訟中亦未提出任何存證信函或書面催告原告付款之事證。則被告既未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9條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7條之要式約定踐行催告，即率以113年10月17日存證信函解除系爭契約，即屬不合，系爭契約並不因此解除。
　⒊被告雖抗辯系爭契約有關書面催告之約定並非要式之約定，僅是單純證據方法約定云云（見本院卷第462頁），惟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是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政令上的變動等其他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或忽略相關參考因素致失其真意，此為契約解釋應依循之客觀性原則。經查，參諸前揭契約條文，已就被告催告方式之須用方式為明確約定，更將被告得否解約繫諸原告是否「經送達七日內仍未繳」，亦即將書面催告送達後原告履行情況作為解約權發生與否之實體要件。況上開條文復無隻字片語足以解為純屬證據方法約定。是認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條或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4條第2項，係屬雙方就解約前催告方式所為要式約定，並非單純證據方法之約定。被告此部分所辯，要非可取。
　㈡被告應於原告為對待給付時，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
　　按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權利之出賣人，負使買受人取得其權利之義務，如因其權利而得占有一定之物者，並負交付其物之義務。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67條、第26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買賣契約為雙務契約，買賣標的物如為不動產，除法律有特別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出賣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為合法者，買受人應於出賣人為標的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同時，負履行給付價金之義務（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3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契約既未經解除，則原告訴請被告將交付系爭房地並將之移轉登記予原告，自屬有據。另被告主張原告尚欠754萬買賣價金（含系爭期款744萬元及交屋款10萬元）未為給付，原告應為對待給付等節，核與前揭規定意旨相符，原告復稱就應為對待給付數額754萬元無意見（見本院卷第430頁言詞辯論筆錄），更未對被告同時履行之對待給付請求提出任何爭執抗辯，自應准許被告此部分所請，爰判命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志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洪仕萱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00000之1737



		2

		新北市○○區○○段0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1樓）

		全部



		備註：共有部分
新北市○○區○○段0000○號，權利範圍100000之146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347號

原      告  林思怡  



訴訟代理人  蔡宜真律師

被      告  全茂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台昀  

訴訟代理人  簡詩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買賣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於原告給付新臺幣754萬元之同時，將附表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附表所示不動產交付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㈠確認兩造於民國110年5月12日就民事起訴狀附表所示之土地、建物，所訂立之土地買賣契約、預售屋買賣契約之買賣關係均存在。㈡被告應將民事起訴狀附表所示之土地所有權全部及建物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上開土地及建物交付原告；嗣迭經變更，終於114年9月16日聲明：被告應將本判決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系爭房地交付原告（見本院卷第461頁、第45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及更正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原告於110年5月12日向被告買受「芯飛揚」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編號A棟11樓房屋及其所坐落土地（即系爭房地），並簽立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以下分稱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合稱系爭契約）。然被告竟於113年10月17日寄發存證信函，以原告故意不配合交屋為由，片面解除系爭契約。惟原告依約按期繳款亦配合辦理貸款事宜，未曾違約。原告雖迄未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第8條約定通知金融機構核撥貸款以支付契約上名為「銀行貸款」之期款744萬元（房屋部分431萬5,000元，土地部分312萬5,000元，以下合稱系爭期款），然被告未曾以書面催告原告履行，原告未陷於遲延；縱認原告有給付遲延，被告亦未曾依約以存證信函或書面催告，自不能取得契約解除權。爰依民法第348條及系爭契約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系爭房地交付原告。

二、被告辯以：

　　系爭建案完工後，被告通知原告辦理驗屋、所有權移轉登記及撥付貸款等程序，原告卻藉驗屋所見瑣碎缺失，多次拖延、反覆檢驗，被告雖一再配合修補改善，惟原告仍堅持有瑕疵，不願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過戶手續及撥付銀行貸款，被告已多次催告原告通知銀行撥貸以給付系爭期款，原告仍置之不理，既經催告仍遲延給付，被告自得解除系爭契約。如認被告不得解除契約，原告所負754萬元價金給付義務（即系爭期款744萬元，另加計交屋款即尾款10萬元），與被告所負移轉登記及交屋義務，互為對待給付，爰依民法第264條規定行使同時履行抗辯，請求為對待給付判決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13至416頁、第430頁）：

　㈠兩造於110年5月12日就系爭房地簽定系爭契約，買賣價金為930萬元，包含自備頭期款176萬元、名為「銀行貸款」之系爭期款744萬元、自備交屋尾款10萬元。

　㈡系爭建案於112年12月1日核准發給使用執照。

　㈢原告委託樂屋股份有限公司於113年1月20日、113年5月6日辦理系爭房地之驗屋程序，再於113年7月4日、113年8月7日委託原力非破壞檢測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系爭房地之驗屋程序。

　㈣系爭房地所屬之芯飛揚飛耀區社區，係於113年6月22日召開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成立管理委員會。

　㈤原告已繳納176萬買賣價金。

　㈥被告於113年10月18日前尚未給付之買賣價金為754萬元。

　㈦被告於113年10月17日寄發桃園慈文郵局1186號存證信函予原告，主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於113年10月18日送達原告。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未經合法解除：

　⒈按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於第8條及其附件㈣「房屋付款明細表」、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於第6條及其附件㈠「土地付款明細表」，約定買方即原告有給付系爭期款之義務。系爭期款原則上由原告向金融機構申辦貸款撥貸給付，例外於原告確定不辦貸款時，改以提出現金或即期支票給付，此參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9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8條可明（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71頁）。關於系爭期款給付遲延之解約約定，分就系爭房屋買賣契約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詳列如下：

　⑴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9條第1項約定：「若買方未能配合配合辦理或手續不完備怠於協助辦理貸款手續，經賣方催辦而仍置之不理時，視同買方不辦貸款」，同條第3項第2款約定：「因可歸責買方之下列事情，致金融貸款未能獲准核撥或低於貸款金額時，其未獲貸款之金額或差額，視為買方不辦理貸款或減少貸款，買方應於接獲賣方繳款通知後七日內，將未獲貸款之金額或差額，以現金或即期支票壹次付清，如未遵期繳納，則賣方有權依本契約第九條辦理：⑶買方拒辦或未依賣方通知期限辦理貸款手續，致不能獲貸、⑷買方自動放棄辦理貸款或提出任何理由阻止或暫緩金融機構撥款予賣方、⑸買方中途改變主意不辦貸款或未如期辦妥一切貸款手續、⑹其他不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上開所稱第9條，內容則為：「一、買方如逾期達五日仍未繳清期款或已繳之票據無法兌現時，買方應加付按逾期期款部分每日萬分之二單利計算之遲延利息，於補繳期款時一併繳付賣方。二、如逾期二個月或逾使用執照核發後一個月內不繳期款或遲延利息，經賣方以存證信函或其他書面催繳，經送達七日內仍未繳者，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但前項情形賣方同意緩期支付者，不在此限。」，此所稱「違約之處罰規定」，則可見於第25條第2項：「買方違反有關第八條『付款條件及方式』之規定者，賣方得沒收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十五計算之金額，但該沒收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買賣雙方並得解除本契約」。

　⑵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8條第1項約定：「買方並同意按照相關金融機構規定，及賣方之通知辦妥一切手續。辦理貸款期間，買方應於賣方通知辦理貸款日起二十日內，辦妥對保手續，並同意承貸金融機構得將約定貸款金額撥付賣方」，第8條第3項第2款約定：「因可歸責買方之下列情事，致金融貸款未能獲准核撥或低於預定貸款金額時，其未獲貸款之金額或差額，視為買方不辦理貸款或減少貸款，買方應於接獲賣方繳款通知後七日內，將未獲貸款之金額或差額，以現金或即期支票壹次付清，如未遵期繳納，則賣方有權依本契約第七條辦理：⑶買方拒辦或未依賣方通知期限辦理貸款手續，致不能獲貸、⑷買方自動放棄辦理貸款或提出任何理由阻止或暫緩金融機構撥款予賣方、⑸買方中途改變主意不辦貸款或未如期辦妥一切貸款手續、⑹其他不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上開所稱第7條，內容則為：「一、依前條，如買方逾期達五日，仍未繳清期款或已繳之票據無法兌現時，買方應加付按逾期期款部分，按每日萬分之二單利計算之遲延利息，於補繳期款時，一併繳付賣方。二、如逾期二期，或逾使用執照核發後一個月內，仍不繳清期款或遲延利息，經賣方以存證信函或其他書面催繳，經送達七日內，仍未繳清者，雙方同意依第十四條第二項違約之處罰規定。但前述情形經賣方同意緩期支付者，不在此限。……」，此所稱第14條第2項「違約之處罰規定」，內容為：「買方違反第七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五項及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者，賣方得沒收土地價款百分之十五計算之違約金，但該沒收之金額超過買方實際已繳價款者，則以買方實際已繳價款為準，經賣方催告並得解除本契約」。　

　⑶準此，因系爭期款為未定期限之給付，原告於受催告後即陷於遲延，且此催告並無任何要式約定。然於原告遲延給付系爭期款後，依系爭契約，特別約定需經❶被告「以存證信函或其他書面催繳」，且❷原告於「送達7日內仍未繳（清）」，被告始得解除契約。上揭契約條文，係就原告給付遲延後被告如何定期催告履行始得解除契約而為約定，構造與民法第254條大致相同，但就取得解除權前之催告履行另為要式之約定，應認係兩造以特約調整民法第254條所定催告程序及解除權要件。基於私法自治、契約嚴守，被告如以原告給付遲延為由解除契約，應受前開契約明文約定要式約定之拘束。　

　⒉經查，負責系爭建案通知買方繳款等業務之吳麗雪到庭證稱：期款都會以掛號信函通知原告繳納，銀行貸款（即系爭期款）部分則先寄意向書確認貸款銀行及方式，原告告知會向臺灣銀行樹林分行申請貸款，臺灣銀行樹林分行已核貸，我便通知原告依銀行規定於核貸後6個月內要申請撥款。我曾以電話聯繫原告促請於告申請撥貸，但原告回覆稱因為驗屋不通過，不急著過戶，便未配合。我認為都有已電話通知了，原告也明確說不會辦理過戶，所以就沒有再發掛號信等書面督促原告撥貸等語（見本院卷第385頁、第387頁）。另外，被告工地主任吳建興到庭證稱：我曾於113年7月4日、8月7日接待原告到現場驗屋，接待過程中我有跟原告閒聊，並催促原告盡快辦理撥貸及過戶等語（見本院卷第388頁至第390頁）。依上開2位證人所證，可知其等均曾催告原告給付系爭期款，原告於受催告後即陷給付遲延。然原告陷於遲延以後，上開2位證人均未再以存證信函或書面催告原告付款，此外，被告於本件訴訟中亦未提出任何存證信函或書面催告原告付款之事證。則被告既未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9條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7條之要式約定踐行催告，即率以113年10月17日存證信函解除系爭契約，即屬不合，系爭契約並不因此解除。

　⒊被告雖抗辯系爭契約有關書面催告之約定並非要式之約定，僅是單純證據方法約定云云（見本院卷第462頁），惟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是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政令上的變動等其他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或忽略相關參考因素致失其真意，此為契約解釋應依循之客觀性原則。經查，參諸前揭契約條文，已就被告催告方式之須用方式為明確約定，更將被告得否解約繫諸原告是否「經送達七日內仍未繳」，亦即將書面催告送達後原告履行情況作為解約權發生與否之實體要件。況上開條文復無隻字片語足以解為純屬證據方法約定。是認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條或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4條第2項，係屬雙方就解約前催告方式所為要式約定，並非單純證據方法之約定。被告此部分所辯，要非可取。

　㈡被告應於原告為對待給付時，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

　　按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權利之出賣人，負使買受人取得其權利之義務，如因其權利而得占有一定之物者，並負交付其物之義務。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67條、第26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買賣契約為雙務契約，買賣標的物如為不動產，除法律有特別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出賣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為合法者，買受人應於出賣人為標的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同時，負履行給付價金之義務（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3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契約既未經解除，則原告訴請被告將交付系爭房地並將之移轉登記予原告，自屬有據。另被告主張原告尚欠754萬買賣價金（含系爭期款744萬元及交屋款10萬元）未為給付，原告應為對待給付等節，核與前揭規定意旨相符，原告復稱就應為對待給付數額754萬元無意見（見本院卷第430頁言詞辯論筆錄），更未對被告同時履行之對待給付請求提出任何爭執抗辯，自應准許被告此部分所請，爰判命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志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洪仕萱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00000之1737 2 新北市○○區○○段0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1樓） 全部 備註：共有部分 新北市○○區○○段0000○號，權利範圍100000之1464。   





